
网上卖图书需要办出版物经营许可证？

产品名称 网上卖图书需要办出版物经营许可证？

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

联系电话  15021594806

产品详情

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又可以称为图书经营许可证，是指从事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等批发或者零
售业务的企业需要办理的行政性许可证书。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所涵盖的业务内容可以分为批发和零售两
种，其办理对象是：申请设立出版物零售、出租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、出租业
务。 一、凡申请办理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的单位（个人）须具备相应条件并向本局提交有关材料：
办理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
1、设立出版物零售、出租企业或其他单位、个人从事出版物零售、出租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⑴有确定的名称和经营范围； ⑵经营者应当具有初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；
⑶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。
2、办理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应提交的申请（书面）材料（统一用16开纸打印或书写）：
①发行单位名称、地址及出版物存储仓库地址；
②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文化程度、本市详细住址、住宅及移动电话号码等；
③经营范围（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电子出版物）； ④经营方式（零售、出租、零售出租、投递）；⑤经
营出版物出租的经营场所周边200米范围内有否中小学校。 二、注意：
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：从2012年1月1日开始申请的有效期5年。 2013年5月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
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3]19号文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
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 （国发[2013]27号文）的规定，「设立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单位审批」和「从事
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变更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登记事项，或者兼并、合并、分立审批」项
目已经取消。 1、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单位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继续有效，但
限于按照原许可证登记事项开展经营活动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受理有关连锁经营单位变更登记事项
申请；原核发的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于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。 2、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单位符合出版
物总发行单位设立条件的，可依法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出版物总发行资质；不符合出版物总发行单
位条件的，可依法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批发、零售资质的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。
三、法律处罚 未经批准，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，依照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处罚。 未经批
准，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单位，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
进口、发行业务，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、假冒报纸、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
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；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没收出版物、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，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
，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侵犯他
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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